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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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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法令依據：兵役法、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 

※應備證件： 

  在營軍人身分證、印章或代辦者(家屬)身分證、印章、戶口名簿 

※使用表格：服兵役證明申請表、服兵役證明書 

※作業注意事項： 

  服志願役(或義務役入營後核轉志願役者)、研發替代役在營證明由服役單位核發 

※承辦課室(聯絡電話)：民政課 (兵役業務專線電話：07-7861452) 

 

執行戶役政資訊系統

3870作業畫面 

應備證件 

   列印申請書及證明書 

資格審查 

請(服志願役或

研發替代役)役

男逕向服役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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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為義務役 

核發在營證明書 

   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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